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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5� � � � � � � �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5-036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五丰” ）控股股东湖南省现代农

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农业集团” ）持有新五丰股份243,642,903股，

占新五丰总股本的19.32%。 本次控股股东现代农业集团解除持有新五丰质押股份22,189,

350股，占其持有新五丰股份总数的9.11%，占新五丰总股本的1.76%。

●截止本公告日，控股股东现代农业集团累计还质押新五丰股份22,189,350股，占其

持有新五丰股份总数的9.11%，占新五丰总股本的1.76%。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收到控股股东现代农业集团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获

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现代农业集团将其持有的新五丰44,378,700股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江支行,（其中： 分别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22,189,350股、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江支行22,189,

350股）。 质押登记日为2021年12月23日，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21年12月24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其中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质押的

22,189,350股股份，已于2025年7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

押解除手续，2025年7月28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

登记通知。

2、本次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现代农业集团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22,189,35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1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6%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7月25日

持股数量 243,642,903股

持股比例 19.3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2,189,35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1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6%

二、其他说明

现代农业集团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再质押的计划，若后续再进行质押，将根

据实际质押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1766（A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股） 编号：临2025-029

证券代码：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于近期（主要为2025年5月至7月）签订了若干项重大合同，

合计金额约329.2亿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本公司下属企业与巴西圣保罗地铁公司 （Secretaria� dos� Transportes�

Metropolitanos� Companhia� do� Metropolitano� de� S?o� Paulo� -� Metr?）、上

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等境内外客户分别签订

了总计约143.4亿元人民币的城市轨道车辆销售及维保合同。

2.本公司下属机车企业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各路局公司分别签订

了总计约69亿元人民币的机车修理合同。

3.本公司下属企业与国家电投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新昌发电分公司、新余市

风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等分别签订了总计约

40.3亿元人民币的风电设备销售合同和储能设备销售合同。

4.本公司下属企业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总计约30.2亿元人

民币的动力集中动车组销售合同。

5.本公司下属货车企业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总计约25.5亿

元人民币的货车销售合同。

6.本公司下属企业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各路局公司分别签订了总

计约20.8亿元人民币的客车修理合同。

上述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24年营业收入的13.4%。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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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醒投资者防范不法分子假冒公司名义从事诈骗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投资者反映，有不法

分子假冒公司名义，利用网络投资平台从事诈骗活动。 为此，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

者：

一、 公司从未上线理财类网站、APP等， 从未开展任何众筹集资及相关理财业

务，也从未授权任何个人或单位开展上述业务。

二、 公司官方网站为https://www.sec.com.cn， 公司官方认证微信公众号为

“深圳能源” ， 公司用于投资者联系的电话为0755-83684138， 电子邮箱为ir@sec.

com.cn。

三、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的相关信息请以公司在指定媒体上披

露的公告文件为准。

四、公司强烈谴责任何假冒公司名义欺诈投资者的违法行为，公司已向当地公

安机关报案，并保留对以任何方式假冒本公司名义、损害本公司名誉的机构或个人

采取法律行动、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请广大投资者提高警惕，注意辨别，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谨防上当受骗。

特此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367� � � � � �证券简称：辰欣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5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欣药业” 或“公司” ）于2025年7月

25日、2025年7月28日、2025年7月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书面询证，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5年7月25日、2025年7月28日、2025年7月29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

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

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自查， 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及市场热点概念；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自查，未发现其他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和敏感信息；未发现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其他重要股东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

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

判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

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五、报备文件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等的书面回函。

特此公告。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601188� � � � � � � � � �证券简称：龙江交通 公告编号：临2025-032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穗甬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穗甬控股”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9,6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5%。

● 穗甬控股将其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25,700,000股本公司股票提前购回，

本次提前购回的股份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32.28%，占公司总股本的1.95%。

● 本次提前购回后，穗甬控股累计质押53,000,000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6.57%，占公司总股本的4.03%。

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穗甬控股 《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

前购回的告知函》，获悉其于2025年7月28日与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办理了

25,700,000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手续，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的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初始交易日期 到期购回日期 实际购回日期 参与交易公司 交易数量（股）

穗甬控股 2024年2月2日 2026年2月1日 2025年7月28日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700,000

（二）股份被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穗甬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25,7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2.2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5%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7月28日

持股数量 79,620,000股

持股比例 6.0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53,00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6.5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3%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后续如有相关质押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穗甬控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9,62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6.05%； 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25,70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32.28%， 占公司总股本1.95%， 剩余累计质押股份53,00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66.57%，占公司总股本4.03%。 穗甬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辰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股票累计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穗甬控股

有限公司

79,620,000 6.05 78,700,000 53,000,000 66.57 4.03 0 0 0 0

广州辰崧

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11,090,000 0.8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90,710,000 6.89 78,700,000 53,000,000 58.43 4.03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穗甬控股有限公司《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信息（沪市）。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46� � � � �证券简称：国机精工 公告编号： 2025-049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7月29日 15:2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7月29日的交易时间， 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7月29日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新材料产业园区科学大道12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蒋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35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69,478,81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0.250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 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67,030,81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9.79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8人， 代表股份2,448,00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565％。

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公告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调整公司内部监督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268,827,3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82%；反对

61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0%；弃权3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269,315,0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6%；反对

9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弃权3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4%。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269,350,1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2%；反对

9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弃权3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4%。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268,819,5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53%；反对

61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7%；弃权4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李瑞、孔欣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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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三层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0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9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686,209,36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9,267,534,35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0,418,675,0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167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534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H股） 17.63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吴利军董事长为本次会议主席。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6人，出席13人，朱文辉董事，李引泉、刘世平独立董事因其他公

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6人，出席3人，吴俊豪、乔志敏、杨文化监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

次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张旭阳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8,967,930,602 98.9763 289,556,036 0.9893 10,047,720 0.0344

H股 9,929,329,668 95.3032 488,461,277 4.6883 884,062 0.0085

合计 38,897,260,270 98.0120 778,017,313 1.9604 10,931,782 0.027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9,255,322,236 99.9583 6,036,102 0.0206 6,176,020 0.0211

H股 10,418,675,0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39,673,997,243 99.9692 6,036,102 0.0152 6,176,020 0.015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9,254,914,536 99.9569 6,232,102 0.0213 6,387,720 0.0218

H股 10,418,675,0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39,673,589,543 99.9682 6,232,102 0.0157 6,387,720 0.0161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9,254,744,136 99.9563 7,111,102 0.0243 5,679,120 0.0194

H股 10,417,691,386 99.9906 0 0.0000 983,621 0.0094

合计 39,672,435,522 99.9653 7,111,102 0.0179 6,662,741 0.016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行于2025年7月12日披露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昕、王昊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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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拟根据一般性授权发行人民币

3,584百万元零息美元结算于2030� 年到期的H� 股可转换债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7月28日，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通讯” 、“公司” 或“本公司” ）

拟根据一般性授权发行可转换为本公司H�股股份的债券，不涉及本公司A�股发行。

中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国际）融资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联席全球协调

人、联席牵头经办人和联席账簿管理人。

一、本次发行概述

2025�年7月28日（交易时段后），本公司与经办人订立认购协议，据此，本公司同意向

经办人或其可能指定的人士发行本金额为人民币3,584百万元的债券，而经办人个别且并

非共同地同意认购并支付该等债券的款项， 或促使认购人认购并支付该等债券的款项，具

体须遵守认购协议所载的若干条件。

经办人已进行了簿记建档程序，据此确定了债券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本金额及初始

转股价格。

债券可于条款及条件所载情况下按初始转股价格每股H股30.25港元（可调整）转换

为H股。

假设按初始转股价格每股H股30.25港元悉数转换债券， 则债券将转换为约129,726,

464股H股， 相当于本公司于本公告日期已发行总H股股本约17.17%及本公司已发行总股

本约2.71%，以及本公司悉数转换债券后的经扩大已发行总H股股本约14.65%及本公司经

扩大已发行总股本约2.64%。 转换股份将悉数缴足，并于各方面与相关登记日期当时已发

行的H股享有同等权益。

在债券发行完成的前提下，本公司拟将发行债券所得款项净额用于加强公司算力产品

研发投入。

本公司将根据股东于本公司在2025年3月28日举行的股东周年大会授予董事会的一

般性授权配发及发行转换股份。发行及认购债券以及本公司发行转换股份毋须取得股东进

一步批准。

本公司将申请或促使申请债券转换后将予配发及发行的转换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上市。

债券发行及认购须待达成及/或豁免认购协议所载先决条件后，方告完成。 此外，认购

协议可在下文进一步所述的若干情况下终止。有关进一步信息，请参阅本公告“认购协议”

章节。

由于认购协议项下的债券发行及认购未必能够落实完成， 债券及/或转换股份未必能

够发行或上市，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在买卖本公司证券时务请审慎行事。

二、认购协议

认购协议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25年7月28日

订约方：

(1)本公司（作为发行人）；及

(2)经办人。

认购：

按照认购协议的条款，本公司已同意在交割日向经办人发行或根据经办人指示发行，而经办人个别且并非共同地

已同意在交割日认购及支付或促使认购人认购及支付债券。

据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深知、 尽悉及确信， 经办人及其最终实益拥有人均为独立于本公司的第三

方，且并非本公司关连人士。

上市： 本公司将根据认购协议的条款，申请或促使申请债券转换后将予配发及发行的转换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上市。

认购的先决条件：

经办人履行认购及支付债券义务的先决条件为：

(1)其他合约：各订约方（于交割日或之前）以经办人合理信纳的形式签立及交付合约；

(2)�尽职调查：经办人信纳其对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尽职调查结果；并且发售通函的格式及内容令经办人

满意。

(3)�核数师函件：本公司执业会计师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按经办人所信纳的形式及内

容向经办人发送告慰函，首封函件的日期为认购协议签署日，第二封函件的日期则为交割日；

(4)�合规：于交割日：

（i）本公司于认购协议中的声明及保证于该日期真实准确；

（ii）本公司已履行其于认购协议项下应于该日期或之前履行的所有义务；

（iii）经办人已获由本公司正式授权人员所提供一份日期为交割日及形式为认购协议所示者的证书，以兹证

明；

(5)�重大不利变化：在认购协议日期（若早于认购协议日期，则自发售通函所载信息的截止日期起）之后直至

及于交割日，本公司或本集团整体的财务状况、前景、营运业绩或一般事务并无发生任何经办人认为对债券的发

行及提呈发售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变化（或涉及潜在变动的任何发展或事件）；

(6)�上市：香港联交所已同意债券转换后的转换股份上市，且香港联交所已同意（须符合经办人合理满意的任

何条件）债券上市（或在每种情况下，经办人合理确信该等上市将获批准）；

(7)�财务总监认证：于认购协议签署日及交割日当日，须向经办人交付由一份公司财务总监签署的证明，该证

明的格式大致与认购协议所附格式一致，注明日期为上述日期。

(8)�法律意见书：于交割日或之前已向经办人交付以下法律意见书（其格式及内容令经办人满意，并视情况注

明日期为交割日期）：

（i）经办人及受托人的法律顾问就香港法律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ii）经办人和受托人的法律顾问就英国法律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iii）公司的法律顾问就中国法律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iv）经办人的法律顾问就中国法律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以及经办人合理要求的与债券发行相关的其他决议、同意文件、授权文件及其他文件。

(9)�中国证监会备案：于发行日期或之前，已向经办人交付格式内容符合经办人要求的中国证监会备案相关

文件商定版、最终版或基本完成草案：

（i）中国证监会备案报告（包括本公司的承诺函件）；

（ii）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呈交予中国证监会的法律意见（包括承诺函件）；及

（iii）中国证监会要求的任何其他中国证监会备案。

(10)�国家发改委审核登记：国家发改委已就债券发行核发企业借用外债审核登记证明，该证明于交割日仍然

有效，且不改变任何合约条款，且该证明的书面证明已提交经办人。

经办人可酌情按其认为合适的条款豁免遵守全部或部分上述条件（上述条件(1)除外）。

于本公告日期，完成认购协议的若干上述先决条件尚未达成及/或获豁免（视情况而定）。本公司拟于交割日

前达成或促使达成上述所有条件。

终止：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经办人可于支付本公司债券认购净额前随时向本公司发出通知，以终止认购协议：

(1)倘经办人知悉有任何事项违反认购协议中的任何保证或声明、或任何事项导致认购协议中所载的任何保

证或声明在任何方面失实或不准确、或未能履行或违反本公司于认购协议之任何承诺或约定；

(2)�倘未于交割日或之前达成上述任何认购先决条件或未获经办人豁免；

(3)�倘于交割日或之前：

(i)�自认购协议日期起，国家或国际货币、金融、政治或经济状况（包括本公司在任何证券交易所或任何场外

交易的整体交易中断或任何证券交易中断）或货币汇率或外汇控制存在其认为可能将严重损害债券的成功发售

及债券分销或债券在二级市场交易的任何变动或涉及潜在变动的任何事态发展；或

(ii)�已发生以下任何事件：(a)�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及/或本公司证券进行买卖之任何其他证券交

易所的证券交易普遍暂停或受严重限制；(b)�本公司的证券在香港联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或本公司证券进行

买卖的任何其他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暂停或受严重限制；(c)�相关部门宣布全面暂停在美国、中国、中国香港、新加

坡、欧盟（或其任何成员国）及/或英国的商业银行活动，或美国、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欧盟（或其任何成员

国）或英国的商业银行服务或证券结算或清算服务发生重大中断；或(d)�出现影响本公司、债券及转换股份或其转

让之税务变动或潜在税务变动发展；或

(iii)�已发生任何事件或一系列事件（包括任何地区性、国家性或国际性灾难、敌对行动、叛乱、武装冲突、恐怖

行动、天灾或传染病之爆发或升级），而经办人认为很可能严重损害债券的成功发售及债券分销或债券在二级市

场的买卖。

限售承诺：

本公司或其任何代表均不会：

(a)发行、发售、出售、质押、设置产权负担、合约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或授予购股权、权证或权利，使有关人

士有权认购或购买以下所列各项中的权益：任何股份或与债券或股份相同类别的证券，或可转换、交换或有权认

购或购买债券、股份或与债券或股份相同类别的证券，或代表债券、股份或与之相同类别其他证券中权益的其他

工具；

(b)签订任何掉期协议或其他协议以全部或部分转让股份所有权的任何经济后果；

(c)开展具有上述相同经济效益的，或旨在产生或根据合理预期可能产生上述结果的任何交易，或同意采取上

述任何行动，无论上述(a)、(b)或(c)款所述交易拟通过交付股份或其他证券、以现金或采用其他方式结算；或

(d)于认购协议日期起至交割日后满[90日]期间（包括首尾两日），宣布或以其他方式公布作出任何上述行动

的意向，在任何该等情况下，未经经办人事先书面同意；惟(i)债券及转换股份，或(ii)根据于认购协议日期存在的任

何雇员股份计划，向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雇员（包括董事）或为其利益而发行、发售、行使、配发、拨出、修改

或授出的任何股份或其他证券（包括权利或购股权）除外。

就上述限售承诺而言，「股份」指(i)本公司向投资者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的普通股，其以港元在香港

联交所买卖；(ii)本公司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的普通股，其以人民币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卖；及(iii)于认购协

议日期后授权的本公司任何一个或多个类别的普通股的任何其他缴足及无需加缴的股份， 而其就股息或在本公

司任何自愿或非自愿清盘或解散时应付的款项并无优先权。

三、债券的主要条款

债券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发行人： 本公司

债券：

人民币3,584百万元零息美元结算于2030�年到期的H�股可转换债券， 债券持有人有权按每股 H�股30.25港元的

初始转股价格将其转换为缴足股款的 H�股。

到期日： 2030年8月5日

发行价： 债券本金额之100%

利率： 债券为零息债券，不产生利息。

受偿顺位：

债券构成本公司的直接、非后偿、无条件且（受条款及条件所载的消极保证规限）无抵押义务，并且彼此之间始

终处于同等受偿顺位，无任何优先受偿权。 除适用法律的强制性条文规定的例外情形外，并受条款及条件所载的

消极保证规限，本公司在债券项下的付款义务应始终与本公司的所有其他现有及未来直接、非后偿、无条件且无

抵押义务享有至少同等受偿顺位。

形式及面值：

债券采用记名形式发行，每张特定面值2,000,000元人民币，超出部分应为1,000,000元人民币的整数倍。

债券在发行时将采用全球凭证的形式，登记在欧洲结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uroclear�Bank�SA/NV)和明讯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learstream�Banking�S.A.)的名下，并存放在上述代持人的共同存管机构。

转股权：

在符合债券条款及条件的前提下，各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债券转换为转换股份。

转换股份的数量按以下方式确定：将待转换债券的本金额（按人民币0.9133元 =�港元1.00元的固定汇率换

算为港元）除以转换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转换期：

在符合债券条款及条件的前提下，附属于任何债券的转股权可由债券持有人自主选择行使，行使时间范围如下：

自发行日起第 41�天当日及之后，直至到期日前七个工作日当日（债券凭证为转换而存放的地点）的营业结

束时（首尾两日均包含在内）；若本公司在到期日前已通知赎回该等债券，则转股权行使时间截止至不迟于赎回

日之前七个工作日（上述地点的工作日）当日（上述地点）的营业结束时（含该日）。 但在以下情形下，不得就某

一债券行使转股权：债券持有人已根据债券条款行使其要求本公司赎回或回购该债券的权利；或在限制转换期

内（首尾两日均包含在内）。 此外，转股权的行使须遵守任何适用的财政或其他法律法规，或债券条款中规定的

其他限制。

转股价格：

转换后将予发行的H股的初始发行价格将为每股H股30.25港元，但将于发生下列特定事件时作出调整：(i)H股合

并、分拆或重新分类；(ii)利润或储备金的资本化；(iii)向H股持有人作出资本分配；(iv)以低于每股H股现行市价

95%的价格进行普通股供股或普通股购股权供股；(v)其他证券供股；(vi)以低于每股H股现行市价95%的价格发

行；(vii)以低于每股H股现行市价95%的价格进行其他证券的发行；(viii)以低于每股H股现行市价95%的价格调

整转股权等；(ix)向H股股东作出的其他发行；或(x)其他详情如条款及条件中所订的事件。

控制权变动时的调整

如果发生控制权变动，本公司应在其获悉该控制权变动后14日内书面通知债券持有人（「控制权变动通知」）以

及受托人及代理人。 在发出控制权变动通知后，倘在(i)相关控制权变动与(ii)向债券持有人发出控制权变动通知

之日（二者孰晚）后30日期间内（「控制权变动转换期」）行使转股权，则转股价格应按下列公式调整：

NCP�=�OCP/(1�+�(CP�x�c/t))

其中：

NCP�=�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OCP�=�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为免疑义，就本调整而言，OCP应为该调整所适用的任何转换的相关转换日适用

的转股价格；

转换溢价（「CP」）=22%，以分数形式表示；

c�=�从控制权变动转换期之首日（含）起直至到期日（不含）止的天数；及

t�=�从发行日（含）起直至到期日（不含）止的天数。

前提是，转股价格不得低于不时适用的法律法规所允许的水平（如有）。

当普通股或其他证券（包括权利或购股权）根据任何雇员股份计划（而该等雇员股份计划符合（如适用）上

市规则或（如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份上市规则或（如适用）其他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股份计划购股

权」），向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雇员（包括董事）或为其利益发行、发售、行使、配发、拨出、修改或授出时，将

不会对转股价格作出任何调整，除非发行或授出任何股份计划购股权若悉数行使将导致于截至该发行或授出日

期（包括该日）的12个月期间内授出的股份计划购股权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总计超过该12个月期间已发行及发

行在外普通股平均数的2%。

转换股份的地位：

行使转股权后发行的 H�股将为缴足股款股份，在各方面与于相关登记日期已发行H股享有同等地位且与已发行

H股属于相同类别，惟适用法律强制性规定排除的权利除外。

到期赎回：

除非债券先前已获赎回、转换或购买注销，否则本公司将于到期日按未赎回的债券本金额的等值美元金额赎回

每笔债券。

发行人选择赎回：

在至少提前30日但不超过60日向债券持有人、受托人及主要代理发出通知后（其通知将不可撤回）的情况下，如

果在任何时间， 债券的未赎回本金总额低于最初发行本金总额的10%（包括根据条款及条件进一步发行的任何

债券），本公司可按相关赎回日未赎回的债券本金额的等值美元金额，将债券全部（而非部分）赎回。

因税项理由赎回：

在至少提前30日但不超过60日向受托人、主要代理及债券持有人发出通知（其通知将不可撤回）的情况下，本公

司可于相关赎回日按未赎回的债券本金额的等值美元赎回全部而非部分债券，前提是本公司于紧接发出有关通

知前令受托人信纳(i)本公司由于下列原因负有或将有义务缴纳条款及条件所规定或提及的额外税项，包括中国

大陆或中国香港的法律法规出现变动或修订，或在各情况下有权征税的政治分支机构或其下辖或内部监管机关

的法律法规出现变动或修订， 又或上述法律法规一般适用性或官方诠释出现任何变动， 且有关变动或修订在

2025年7月28日或之后生效；及(ii)本公司采取合理措施后亦无法避免上述责任，前提是该等赎回通知不得早于

本公司届时应当就债券支付该等额外税款的最早日期到期前90日发出。

若本公司行使该税务赎回权，各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不赎回其债券。 在此情况下，债券持有人选择不赎回其

债券的，赎回相关日期后应付的任何款项须按规定扣除或预扣任何税款。

债券持有人选择赎回：

债券持有人可选择要求本公司于2028年8月5日（“沽售权日期” ）赎回其全部或部分债券，赎回价格为沽售权日

期未赎回的债券本金额的等值美元。

因相关事件赎回：

于发生相关事件后，各债券持有人将有权按有关持有人选择要求本公司于相关事件沽售日期赎回其全部或部分

债券，赎回价格为相关事件沽售日期未赎回的债券本金额的等值美元。

“相关事件” 指发生以下任一情形：(a)�本公司发生控制权变动；(b)�退市；或 (c)�H�股暂停交易。

消极保证：

只要有任何债券仍未赎回，本公司将不会设立或允许其存在，且本公司将促使附属公司不会设立或持有未履行

的，以其全部或任何部分业务、资产或收入（包括任何未催缴资本）担保的任何按揭、押记、留置权、抵押或其他

产权负担或担保权益，以现时或未来为任何相关债务提供担保或藉以提供任何保证或弥偿或其他担保，除非该

等为任何相关债务提供担保、提供保证或弥偿或其他担保的该等担保乃与债券同时或早于债券设立，或经债券

持有人特别决议批准的其他担保。

四、转股价格及转换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每股H�股30.25港元（可予调整），较：

(a)H�股于2025�年7月28日（即签署认购协议的交易日）在香港联交所所报收市价每

股26.1港元溢价约15.90%；及

(b)H�股于截至2025�年7月28日（包括该日）连续五个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平均

收市价约每股26.05港元溢价约16.12%。

转股价格经本公司和经办人于入标定价后按公平原则协商并且参照H�股现行市场价

格以及条款及条件（包括赎回权）后确定。 董事会认为，根据现行市场状况，转股价格属公

平合理并且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假设债券全部按每股H� 股30.25港元的初始转股价格进行转换， 债券将可转换为约

129,726,464股H股，约占本公告日期的现有已发行H股数目约17.17%及现有已发行股份

数目约2.71%，以及约占债券获全部转换后本公司经扩大的已发行H股数目约14.65%及经

扩大的已发行股份数目约2.64%。 转换股份将属缴足及在所有方面与于相关登记日期当时

已发行的H股享有同等地位。

转换股份的总面值为人民币129,726,464元。 根据债券将予发行的 H�股数量，在本

公司根据一般性授权（定义及详情见本公告 “一般性授权” 章节）可发行的 H�股最大数

量范围内。

五、认购人

经办人已告知本公司，将向不少于六名独立认购人（彼等将为独立的专业投资者、机

构投资者及/或其他投资者）发售债券。 据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深知、尽悉及确信，

于完成债券发行之前及紧随其后，各认购人（及其各自之最终实益拥有人）并非本公司根

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所定义的关连人士。

六、对本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下表载列本公司(i)于本公告日期；及(ii)于债券所附转股权获悉数行使后的股权架构概

要：

股东 于本公告日期 于债券所附转股权获悉数行使后

股份类别 股份数目

约占发行股份总数概约百

分比

股份数目

约占发行股份总数概约

百分比

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注

1

A�股 958,940,400 20.05% 958,940,400 19.52%

徐子阳注2 A�股 168,000 0.0035% 168,000 0.0034%

李莹注2 A�股 95,500 0.0020% 95,500 0.0019%

A股公众股东 A�股 3,068,828,453 64.15% 3,068,828,453 62.46%

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注

1

H�股 2,038,000 0.04% 2,038,000 0.04%

H股公众股东 H�股 753,464,534 15.75% 753,464,534 15.34%

债券持有人 H�股 - - 129,726,464 2.64%

总数 - 4,783,534,887 100% 4,913,261,351 100%

注1:�截至本公告日期,�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简称“中兴新” ）是本公司最大股东，

直接持有公司 958,940,400股 A�股和 2,038,000�股H股, �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20.09%。 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和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中兴新

34%及49%股权。 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是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100%控股）的下属单位。

注2:徐子阳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总裁；李莹女士为公司执行副总裁、财务总监

七、募集资金的用途

待债券发行完成后，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费用、佣金及若干预计发行开支后的净

所得款项估计约为494.30�百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543百万元），按初始转股价格计算，

每股转换股份的发行价格净额约为29.90港元。 本公司拟将债券发行所得净款项用于加强

公司算力产品研发投入。

八、发行债券的理由及益处

董事会认为，发行债券为优化本集团的资本结构、拓宽融资渠道、改善流动性状况及降

低公司融资成本提供了机会。 董事会目前拟按上述用途使用资金，并认为此举有助于公司

整体发展。

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认购协议的条款及条件以及债券发行均按正常商

业条款订立，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九、一般性授权

于 2025�年 3�月 28�日举行的本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上，已通过特别决议案向

董事授予一般性授权（“一般性授权” ），据此，董事可配发、发行或以其他方式处理额外

H�股（其中包括），数量不超过 151,100,506� 股 H� 股，相当于本公司于 2024� 年度股

东大会日期已发行 H�股总面值的 20%（该日已发行H�股为 755,502,534�股）。于本公

告日期及紧接订立认购协议前，本公司尚未根据一般性授权发行任何 H� 股，可供拟发行

债券使用的一般性授权未动用部分为 151,100,506�股 H�股。 债券转换后将予发行的转

换股份，将根据一般性授权予以配发及发行。 本公司认购债券及发行转换股份无需取得股

东进一步批准。

十、本公司于过去十二个月进行的股权融资活动

本公司于紧接本公告日期前12个月内并未发行股本证券进行任何融资活动。

就董事经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知、所悉及所信，转换债券将不会导致本公司不遵守

上市规则第8.08条项下的公众持股量规定，且将不会就债券持有人触发公司收购及合并守

则规则26.1项下的强制性全面要约责任。

十一、同步 Delta�配售

在债券发售的同时，中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可促成债券买方出售债券名义对应的现有

H� 股。 该等债券买方希望通过卖空方式向中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促成的买方出售该等

H�股，以此对冲其因可能在本次债券发售中认购债券而面临的市场风险。 本公司不会为配

合同步 Delta�配售而实施 H�股回购。

十二、一般资料

本集团是全球领先的ICT解决方案提供商，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聚

焦于运营商网络、消费者业务、政企业务。

十三、中国证监会备案

本次债券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将履行中国证监会备案。

十四、已获批准及申请上市

本公司已就发行债券自国家发改委取得企业借用外债审核登记证明。

本公司将正式向香港联交所申请，根据《上市规则》第 37�章，将债券仅以向专业投资

者发行债务的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并获准买卖。本公司亦将向香港联交所申请转换股份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并获准买卖。

本公司已就债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取得资格函件。

债券发行及认购须待达成及/或豁免认购协议所载先决条件后，方告完成。 此外，认购

协议可在若干情况下终止。 有关进一步信息，请参阅上文“认购协议”章节。

由于认购协议项下的债券发行及认购未必能够落实完成， 债券及/或转换股份未必能

够发行或上市，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在买卖本公司证券时务请审慎行事。

十五、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者外，下列词汇具有下文载列的涵义：

A股 本公司发行的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的普通内资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人民币进行交易

代理协议

本公司、受托人、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要付款代理及主要转换代理）、中国建

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登记及过户代理）及根据该协议委任的其他付款代理、过户代理

及转换代理于2025年8月5日或前后订立的付款、转换及过户代理协议（经不时修订及 /�或补充）

其他证券交易所

于任何时候就H�股而言，倘该等H�股当时并未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及买卖，则该等H�股当时上市或报

价或交易的主要证券交易所或证券市场

董事会 本公司董事会

债券持有人 在任何时候的债券持有人

债券

人民币3,584百万元零息美元结算于2030�年到期的H�股可转换债券，可由其持有人选择按初始转股

价格每股H�股30.25港元转换为已缴足H�股

控制权变动

(i)任何人士或一致行动人士取得本公司的控制权；或

(ii) 本公司与任何其他人士或一致行动人士整合或合并或向有关人士出售或转让其全部或大部

分资产，除非该等整合、合并、出售或转让并未导致任何人士获得对本公司或其继任实体的控制权

交割日或发行日

债券发行日期（暂定于2025�年8月5日），或本公司与经办人可能商定的较后日期（不迟于2025年8月

5日后14�天）

本公司 或 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正式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于香港联交所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关连人士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含义

合约 认购协议、信托契约及代理协议

转股价格 债券可转换为H�股的每股转换股份的价格（可予调整）

转股权 债券持有人将任何债券转换为 H�股的权利

转换股份 根据信托契约、条款及条件，债券转换后将予发行的H�股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备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备案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备案报告）向或将向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与发行

债券有关的任何形式的函件、备案、通信、传讯、文件、答复、承诺及提交文件，包括其任何修订、补充及

/或修改

中国证监会备案报告

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备案规则第十三条及第十六条有关发行证券的备案报告， 将于债券发行完成

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交予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备案规则

中国证监会于2023�年2�月17�日发布并自2023�年3月31�日起施行的《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

管理试行办法》及配套指引，经不时修订、补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现行市价

受限于条款及条件，就某个日期某个类别的普通股而言，「现行市价」指为截至紧接该日前的交易日

（包括该日）20�个连续交易日每日收市价的平均值及（如需要）按于该特定日期的现行汇率换算为

港元

退市 H�股不再在香港联交所或其他证券交易所（视情况而定）上市或获准交易

董事 本公司董事

本集团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H股 本公司发行的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普通外资股

H�股交易所交易日 香港联交所或其他证券交易所（视情况而定）开放证券交易业务的任何日期（星期六及星期日除外）

H�股暂停交易 H�股连续 30�个 H�股交易所交易日暂停交易

港元 香港的法定货币港元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ICT 信息及通信技术

《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经办人 中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国际）融资有限公司

到期日 2030�年8月5日

国家发改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售通函 本公司就债券发行及债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而将编制的发售通函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现行汇率

就任何日期的任何货币而言，该日正午12�时正或前后（香港时间）现行的有关货币间即期中间汇率

（载于或源自于相关彭博社BFIX�页面或其后续页面，或如果没有该页面，则在相关路透社HKDFIX�

页面或其后续页面或显示相关信息的其他信息服务提供商上），或倘于有关时间无法厘定有关汇率，

紧接可按此厘定有关汇率前一日正午12�时正或前后（香港时间）现行的汇率，惟就H�股的任何现金

资本分派而言，「现行汇率」应被视为指以发行人于香港联交所不时公布的方式计算的人民币兑港元

的平均基准汇率

主要代理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具有《上市规则》第 37�章所赋予的含义

相关债务

以债券、债权证、票据、债权债券、不记名参与证券、存托凭证、存款证或代表债务的其他投资证券形式

出现或作为代表且当时在或拟在或能够在任何证券交易所或场外市场或其他证券市场报价、上市、正

常买卖或交易于中国境外发生的任何现时或未来期限不少于一年的债务， 但不包括现时或未来任何

于中国境内发售或出售的人民币债务

限制转换期

以下期间：(i)�就本公司年度股东会而言，自该股东会召开前 20�日起至该股东会召开日止；或就本公

司临时股东会而言，自该股东会召开前 15�日起至该股东会召开日止；(ii)�自本公司为派发任何股息而

设定的股权登记日前 5�个工作日起至该股权登记日止；或 (iii)�自适用法律不时规定的本公司须关闭

股东名册的日期起至该期间届满

人民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地方分支机构

股东 股份持有人

股份 A�股及 /�或 H�股

认购 根据认购协议发行及认购债券

认购协议 本公司与经办人于 2025�年7月28日就债券的发行及认购订立的认购协议

附属公司

就任何人士而言，指 (i)�该人士（直接或通过一家或多家其他附属公司）拥有或控制超过 50%�已发行

股本或其他拥有普通投票权以选举该公司或其他业务实体的董事、 经理或受托人的所有权权益的任

何公司或其他业务实体；或 (ii)�任何不时其账目与该人士的账目合并的公司或其他业务实体，或根据

香港或中国法律或不时适用的中国公认会计原则应与其账目合并的公司或其他业务实体

《收购守则》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颁布的《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购回守则》

条款及条件 债券的条款及条件

信托契约

本公司与受托人（作为债券持有人的受托人）于 2025�年8月5日或前后订立的构成债券的信托契约

（经不时修订及 /�或补充）

受托人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美元 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定货币美元

% 百分比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